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草案）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規定，規劃及實施學校部定必修課程、校訂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及彈

性學習時間，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實踐學校教育願景，特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學校規劃部定必修課程，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各科目開設之授課年段或學期，應注意學生之學習邏輯及順序。 

(二) 教師得就課程教材、教學進度、教學方法或評量方式，實施差異化教學，以因應學生學習

之需求。 

(三) 學校規劃部定必修國語文、英語文及數學三科目，得視學生學習需求及其他相關因素，依

下列規定實施適性分組教學： 

1. 以數個班級為一個班群，並考量學生個人意願及該學科之學習需求，進行適性分組。 

2. 適性分組後有增加授課班級數之必要者，以該班群原班級數之一點五倍為限。 

3. 適性分組，每班人數以不超過原核定之班級人數為原則，並不得低於十二人。但情形特

殊或學校經費足以支應者，得降低至十人。 

4. 實施適性分組教學前，應妥善規劃及進行學生適性輔導及親師溝通。 

5. 訂定適性分組教學之分組方式、教材、教學進度、教學方法及評量方式，經學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並於學校課程計畫註記適性分組教學之科目。 

三、 學校規劃校訂必修課程，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以專題、跨領域或跨科目統整、實作（實驗）、探索體驗或其他課

程類型為主，不得為部定必修課程之重複或加強；並得依課程類型，由學生跨班選讀。 

(二)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強化專業、實習及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為目的，就部定課程延伸開

設一般科目、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之課程；其與部定必修科目之學分數合計，不得超過畢

業及格學分數。 

(三)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以開設一般科目，並安排於一年級或二年級修習為原則。 

(四) 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以特定核心學科領域課程為主，發展一般科目或專業科目。 

前項各款學校得視需要，就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包括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學

生，規劃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四、 學校規劃選修課程，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課程規劃及開課方式： 

1. 普通型、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學術學程： 

（1） 為提供學生充分自主選修之機會，應採班群開課及跨班選修。但已滿足學生銜接不

同進路大學教育之需要而編班者，得就加深加廣選修課程，不採班群開課及跨班

選修。 

（2） 採班群開課而有增加班級數必要者，其增加後之總班級數，不得超過該班群原班級

數之一點五倍。 

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 

（1） 採同科單班、同科跨班、同群跨科或同校跨群方式開課。 

（2） 為設計符應學生進路需求之務實致用課程，應於課程規劃階段，邀請產業代表共同



 

 

參與。 

3. 學校得提供其他學校學生跨校選修之課程，或視課程性質及其他必要條件，准予學生赴

其他學校選修；其修習科目所得之成績及學分，由開課學校提供學生原就讀學校登錄、

採計。 

(二) 班級人數：每班不超過原核定之班級人數，並不得低於十二人。但情形特殊或學校經費足

以支應者，得降低至十人。 

(三) 與大專校院合作開課： 

1. 學校得協調大專校院到校開設預修課程或選修課程供學生選修，或核准學生至大專校院

選修預修課程或選修課程。 

2. 學生每學年至多得選修四學分；選修科目所得之成績及學分，學校應予登錄、採計；其

得否採計或抵免各大專校院之學分，應依大專校院之相關規定。 

(四) 授課師資、學習評量、教學進度及其他相關規定：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納入學

校課程計畫。 

(五) 選修時間：於每學期開學前，依第一款規開設選修課程，供學生選修。 

(六) 聘任兼任教師：學校開設選修課程須聘任兼任教師者，得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聘任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 

五、 學校開設專題、跨領域課程，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適用範圍： 

1. 普通型、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之領域課程。 

2. 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一般科目各領域跨科之統整型、探究型或實作型課程。 

(二) 課程規劃及開課方式： 

1. 專題、跨領域課程： 

（1） 得以學生組成小組形式合作學習，每小組學生人數，以三人至五人為原則。 

（2） 班級總人數二十五人以上者，得增加教師一人協同教學；並平均配置小組組數予每

位教師。 

2. 跨領域科目之統整課程：採同一課程時間，由二或二以上教師共同指導同一班級學生之

協同教學；其規定如下： 

（1） 以校內專任、兼任或代理教師授課為主；必要時，得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聘任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 

（2） 採教師二人全學期授課者，得分別列計其教學節數，每人每週以六節為限。 

（3） 採教師三人以上授課或非全學期授課者，依實際授課節數核實支給教師授課鐘點

費；每班每節課，至多支給教師二人之授課鐘點費。 

（4） 協同教學之實施方式，應明定於課程教學大綱，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納

入學校課程計畫。 

六、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開設專題實作，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為強化學生課程學習統整能力，得以協同教學方式實施；必要時，得依高級中等學校實習

課程實施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實施分組教學。 

(二) 專題實作以校內專任、兼任或代理教師協同教學者，依前點（二）2.規定辦理；以業師協

同教學者，依「高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 

七、 學校規劃彈性學習時間，按其種類，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學生自主學習： 



 

 

1. 訂定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其內容包括實施原則、輔導管理（包括指導學生規劃自主

學習計畫）、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參考格式及相關規定。 

2. 學生應依前目實施規範，有系統的規劃自主學習計畫；計畫項目包括學習主題、內容、

進度、方式及所需設備，並經教師指導及家長同意後實施。 

3. 普通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應至少十八節，並應安

排於一至二學期內實施。 

(二) 選手培訓：得安排教師，就代表學校參加競賽之選手，實施培訓。 

(三) 充實（增廣）性教學： 

1. 應規劃多元學習活動或課程，供學生依個人意願自由選擇，拓展學生學習面向，促進學

生適性發展。 

2. 一年級、二年級，每週至多一節；三年級，不受每週一節之限制。 

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須採計學分者，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辦理。 

(四) 補強性教學： 

1. 教師應依學生學習落差情形，擇其須補強科目或單元，規劃教學活動或課程。 

2. 教師應依學生學習表現予以建議，或學生依個人意願自由參加。 

3. 一年級、二年級，每週至多一節；三年級，得不受每週一節之限制。 

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須採計學分者，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辦理。 

(五) 學校特色活動：學校辦理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應納入學校課程計畫；其內容

包括活動名稱、辦理方式、時間期程、預期效益及其他相關規定。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採教師全學期授課者，該教師應訂定教學計畫，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

過後，納入學校課程計畫。 

學校依第一項第一款 1.所定「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訂定之「彈性學

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應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納入學校課程計畫。 

八、 學校規劃部定必修課程、校訂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及彈性學習時間，應於總綱所定每週上課三

十五節內為之。 

九、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得於本要點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生效前，指定高級中等學校就本要點

全部或部分內容，先行試辦。 

十、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本要點訂定補充規定。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草案）宣導說明會實施計畫 

 
壹、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年 4月 14日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60035538號函核

定「訂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課程輔導諮

詢作業要點計畫」辦理。 

貳、 目的：蒐集實際教育現場工作者之經驗及建議，俾後續更為完備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草案之研修。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三、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國

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肆、 實施對象： 

一、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二、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課程督學。 

三、 教師團體代表。 

伍、 辨理場次相關資訊（地點詳參附件）： 

一、 東區： 

(一) 日期、時間：106年 9月 1日（星期五）下午 2時。 

(二) 地點：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2樓新大樓會議室。 

(三) 參加縣市：花蓮、臺東。 

(四) 交通接駁：須搭乘接駁車者，請當日下午 1時 30分於臺東火車站前集合。 

二、 南區： 

(一) 日期、時間：106年 9月 5日（星期二）下午 2時。 

(二) 地點：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藝能館 2樓演藝廳。 

(三) 參加縣市：嘉義、臺南、高雄、屏東、澎湖。 

  



三、 中區： 

(一) 日期、時間：106年 9月 6日（星期三）下午 2時。 

(二) 地點：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科學館演藝廳。 

(三) 參加縣市：苗栗、臺中、南投、彰化、雲林。 

四、 北區： 

(一) 日期、時間：106年 9月 7日（星期四）下午 2時。 

(二)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技藝館演講廳。 

(三) 參加縣市：新竹、桃園、臺北、基隆、宜蘭、金門、連江。 

陸、 報名方式、期限： 

一、 報名方式：請逕至 Google表單（網址：https://goo.gl/forms/k9D92gzFpswFdHY73

完成報名。 

二、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6年 8 月 28日（星期一）下午 3時止。 

柒、 宣導說明會流程： 

項次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一 13:45-14:00 報到 教育部國教署 

二 14:00-14:10 致詞 教育部國教署 

三 14:10-14:40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高級

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草案簡報 
教育部國教署 

四 14:40-16:00 綜合座談 教育部國教署 

捌、 請惠允出席人員以公（差）假登記及課務排代，並由服務單位支給差旅費。 

 



附件 

一、 東區：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2 樓新大樓會議室（臺東縣臺東市四維路 1段 690號） 

 

 

 

 

 

 

 

 

 

 

 

 

 

 

 

 

 

二、 南區：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藝能館 2樓演藝廳（臺南市北區北門路 2段 125號） 

 

 

 

 

 

 

 

 

 

 

 

 



三、 中區：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科學館演藝廳（臺中市北區育才街 2號） 

 



四、 北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技藝館演講廳（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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